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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專業勞務採購規範書

購案名稱：  六維商化診斷系統資料整合與分析服務建置                          
案號：



 (請需求部門依購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提供下列詳細資料) 
	項　　　　目
	說　　明

	一、委託服務之目的、項目、工作範圍
	(有，詳註( 

□無 

	二、服務之提供方式、工作時程
	(有，詳註( 
□無 

	三、廠商所應具備之服務經驗、專任技術人員及此等人員所應持有之證照或資格，或其他與提供服務有關之資格條件
	(有，詳註( 
□無 

	四、服務工作完成後所應達到之目標或成果
	(有，詳註( 
□無

	五、服務之提供涉及材料、設備或場所之供應者，其規格
	· 有，詳              

(無

	六、不得轉包項目
	(有，本委託計畫之承辦廠商不得轉包全部工作項目
□無 

	七、廠商應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及其應含之內容。如主要工作項目之時程、數量、價格、計畫內容、圖說、章節次序或頁數限制等。
	(有，詳註( 
□無

	八、服務之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者，其績效衡量指標、驗收項目(或驗收方式、合格條件)及付款標準
	· 廠商結案報告經本院認可

· 廠商結案報告經本院委員會審查通過
(其他(詳註( ) 

· 無 

	九、權利之歸屬
	(有，詳註(  

□無

	十、如涉及評選時之評審項目、評審標準及評選方式。其項目，如廠商於技術服務項目之經驗及信譽、建議書之完整性、可行性及對服務事項之瞭解程度、工作計畫及預定進度、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之經驗及能力、如期履約能力、廠商之資源及其他支援能力、價格、其他必要事項。
	□有，詳註  
(無

	十一、工作環境、危害因素說明及安全衛生規定及注意事項
	· 依本院工安衛規定

· 其他，詳        
(無


	十二、本案須適用/準用政府採購法(請依委方契約書補充下列說明)

· 適用，屬接受補助性質(政採法第四條)
· 適用，屬代辦採購(政採法第五條)
· 準用，依委託契約約定(請說明約定內容)
	· 是(依政府採購法)

(否(依本院採購辦法)

	日　期：115年5月8日
部　門：生醫所產業智庫與推廣組    商轉加速部

評估者：徐銘謙

	核定者：


(請購核定主管或其授權人員)


	註(委託服務之目的、項目、工作範圍

	1、 目的

為強化工研生醫加速器於生醫新創團隊、合作廠商及生態系夥伴之需求盤點、資料管理與後續媒合追蹤能力，擬建置 Bio-Core 六維商化診斷系統之前端資料治理與 AI 輔助分析基礎，透過 CRM 角色建檔、資料查重同步、申請紀錄建立及 AI 智能分析服務，提升本中心對新創團隊、廠商及生態系夥伴之資料管理、需求判讀與後續媒合追蹤效率
2、 委託項目及工作範圍
1. CRM 整合與角色建檔

廠商應協助建置 CRM 整合與角色建檔功能，內容包含：

(1) 角色建檔：支援新創團隊、廠商、生態系夥伴等不同角色資料建立。 

(2) CRM 查重：依統一編號、Email 或其他可辨識欄位進行資料查重。 

(3) CRM 同步：支援資料新增、更新與同步作業。 

(4) CRM 同步資訊卡 UI：提供前端或後台可供檢視之資料同步資訊卡介面。 

(5) 差異比對與資料合併邏輯：針對既有資料與新申請資料進行比對，並建立資料合併或更新判斷邏輯。 

(6) 本次申請紀錄建立：建立每次申請或填答之交易紀錄，作為後續查詢、追蹤及分析依據。 

2. AI 智能分析服務

廠商應協助提供 AI 智能分析服務，內容包含：

(1) AI 模型串接。 

(2) 系統內部 AI 呼叫管理。 

(3) 分析品質優化機制。 

(4) AI 使用量監控機制。 

(5) 依專案期間預先設定 AI 使用額度，於固定預算額度內提供使用。 

(6) 若實際使用需求顯著增加，應由雙方確認後，另行評估擴充預算額度。 

3. 系統維運與功能確認

(1) 協助完成相關功能測試與修正。 

(2) 配合本中心就功能流程、資料欄位、AI 分析結果呈現方式進行必要調整。 

(3) 本案功能以本報價所列範圍為原則，若後續新增功能模組、審核流程或大幅度客製需求，應另行議價。 

(4) 本案涉及之填答資料、企業資訊及分析內容，廠商應善盡保密義務，不得對外揭露或另作他用。 

4. 其他廠商應注意事項

(1) 本院得於合約期內保留審查修改權利，得標廠商應配合辦理，且不得就本案原訂工作範圍內之修正另行增加費用。 

(2) 得標廠商應依本案排期與規劃內容履行契約，如因本院需要調整部分內容或進度時，廠商應配合辦理。 

(3) 本案所產出之系統設定、資料結構、分析規則、介面設計及相關文件，其使用權與成果歸屬依本院採購及契約規定辦理。 

(4) 如涉及個資、企業機密或未公開商業資訊，廠商應依個資保護及保密相關規範辦理，並善盡資料保管責任。 



	註(服務之提供方式、工作時程

	工作時程：115/5/12~115/5/29，完成所有項目(規格如註(）

	註(廠商所應具備之服務經驗、專任技術人員及此等人員所應持有之證照或資格，或其他與提供服務有關之資格條件

	1、 為國內依法登記或設立營利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公益團體等機構登記證明（如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有公開、大眾傳播媒體或宣傳業務者。
2、 投標廠商具備下列條件者：
1. 具備前端網站模板設計、Prototype 網站系統開發、CRM 資料整合、後台管理系統或資料同步功能建置之相關製作相關經驗。

	註(服務工作完成後所應達到之目標或成果

	1.  完成 CRM 角色建檔與資料整合功能，包含新創團隊、合作廠商及生態系夥伴等角色資料建置、統編／Email 查重、資料新增、更新與同步機制。 

2. 完成 CRM 資料比對與申請紀錄管理機制，包含資料差異比對、合併邏輯、CRM 同步資訊卡 UI，以及每次申請或填答紀錄之建立。 

3. 完成 AI 智能分析服務導入，包含 AI 模型串接、系統內部 AI 管理、分析及監控機制。 

4. 完成功能測試、修正與成果交付，並提供必要之系統操作說明、功能交付文件或相關設定資料，俾利後續使用與維運。

	註(服務之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者，其績效衡量指標、驗收項目 (或驗收方式、合格條件) 及付款標準

	· 驗收項目及驗收標準：
No.
驗收項目

驗收標準

1
完成並交付檔案
115/5/29以前交付，規格詳如：註(
（驗收方式由需求單位就驗收項目進行查驗，需符合雙方所議定之規格內容。）
· 付款標準：
本委託案方分1期給付，依工研院一般付款方式與下列標準付款：
1. 第1期款為總金額之100%，於115年5月29日結案日前一併驗收完成後付款。

	註(權利之歸屬

	· 廠商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

(本院有權永久保存及無償使用，廠商放棄行使人格權。

(本院取得部分權利(內容由本院於招標時載明)。

(本院取得全部權利。

(本院取得廠商無償授權(內容由本院於招標時載明)，前述授權內容非經本院同意，廠商不得重複授權第三人。

(廠商因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本院，廠商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廠商保證對其人員因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與其人員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

(其他(請說明)。
· 廠商交付本案相關產品如包含第三者開發之產品(或無法判斷是否為第三者之產品時)，應保證(或提供授權證明文件)其使用之合法性(以符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規範為準)，如隱瞞事實或取用未經合法授權使用之識別標誌、圖表及圖檔等，致使工研院遭致任何損失或聲譽損害時，廠商應負一切損害責任(含訴訟及律師費用)，並盡最大努力於涉訟或仲裁中為工研院之權益辯護。

· 關於本專案廠商必須遵守著作權及專利法之一切規定，如有違反情事發生，廠商應負完全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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